
— 1 —

附件 2：

序

号
排查事项名称 排查内容 排查方式 排查结果 处理措施 排查依据 备注

1

特种作业人员、

特种设备安全

管理和作业人

员从业资格

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具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

书》，取得消防设施操作职业

资格

1.查验相关人员资格证书及从

业 范 围 、 有 效 期 。

2.查看特种作业人员登记台

账，结合现场及登记台账逐一

检查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操

作证件，确认人证一致，查看

登记证件有效期和复审期，确

保证件使用有效合法。

3.登录应急管理部-持种作业

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

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，

输入证件信息进行复核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1.未依法经考核合格取得合

格证书的或证书到期未复审

的，暂停其工作；

2.检查证件有效期，在证书到

期前 3 个月督促相关人员换

证 。

3.对在系统查到的假证，及时

报告属地应急管理或公安部

门。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4.5.9.3 “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 24h 专人值班制度，每班不

应少于 2人，值班人员应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。”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国家职业技能

标准《消防设施操作员》职业编码：4-07-05-04：持初级五级

证书的人员可监控、操作不具备联动控制功能的区域火灾自动

报警系统及其他消防设施；监控、操作设有联动控制设备的消

防控制室和从事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的人员，应持中级四级

证。

变配电系统管理负责人及运行

人员是否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特种作业操作证》，所实际

操作项目是否与证书一致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1 部分变配电系统安全管理指南 4.1.2 资格要求“变配电系

统管理负责人及运行人员应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

作证》”

司炉人员和锅炉水处理人员是

否持有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

作业人员证》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2 部分热源系统安全管理指南 5.3.1.3 司炉人员和锅炉水处

理人员应符合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》（TSGZ6001）的

要求，持有《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》上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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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排查事项名称 排查内容 排查方式 排查结果 处理措施 排查依据 备注

对涉及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、高

处作业、危险化学品、制冷与

空调等安全作业等特种作业类

型逐一检查，确保特种作业岗

位人员均持证上岗。

问题描述：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：“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

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

方可上岗作业。”

2

医疗设备设施

1.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

使用、检测、维修、改造和报

废，是否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

或者强制性行业标准；

2.是否使用未取得许可生产、

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、国

家明令淘汰或已经报废的设

备；

3.使用的设备是否发生过事故

或者存在明显故障，是否对其

进行全面检查、消除事故隐患

后继续使用。

1.查看设施设备运行管理相关

制度，如人员岗位职责、交接

班制度、巡视检查制度、安全

管理制度、消防管理制度、应

急预案是否健全完善；

2.查阅管理档案、技术档案、

运行记录档案是否翔实并根据

变化及时更新。

3.查看使用管理、运行管理、

应急管理是否规范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七条“医疗器械产品应当符合医

疗器械强制性国家标准；尚无强制性国家标准的，应当符合医

疗器械强制性行业标准。”

变配电系统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1部分变配电系统安全管理指南

医用气体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7部分医用气体安全管理指南

消防设施设备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(GB35181-2017）《医疗和疾控机构

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燃气设施设备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3部分燃气系统安全管理指南

电梯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6部分电梯系统安全管理指南



— 3 —

序

号
排查事项名称 排查内容 排查方式 排查结果 处理措施 排查依据 备注

热源系统、制冷

及空调系统、给

排水系统有关

设备设施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第 2部分、第 4部分、第 5部分有关安全管理指南

3

监控、报警、防

护、救生设备设

施

是否未经有权部门批准，擅自

关闭或者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

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救生

设备、设施，以及篡改、隐瞒、

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。

1.查看消防、燃气、医用气体

等自动、手动报警设备良好情

况；

2.查看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

位火灾自救逃生设备设施配备

情况；

3.查看重要库房、危险品储存

场所、氧气站等重要场所安全

管控措施、非管理人员出入控

制等情况；

4.查看消防控制室等值班值

守、数据保存情况等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1.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2.《医疗和疾控机构消防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3.《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》(GB35181-20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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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排查事项名称 排查内容 排查方式 排查结果 处理措施 排查依据 备注

4 燃气设备

燃气设备是否安装可燃气体报

警装置，是否正常使用。

1.有无擅自安装、改装、拆除

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

等问题。

2.燃气管道有无被违规占压、

穿越密闭空间问题，有无使用

不合格的气瓶、灶具，私接“三

通”现象。

3.燃气浓度检测报警器是否与

排风扇等排气设备连接。

4.报警器系统是否有备用电

源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1.对燃气报警装置安装不规

范 的 ， 责 令 立 即 改 正 ；

2.对燃气管道违规占压、穿越

密闭空间等问题，暂停燃气使

用，协调燃气公司予以解决；

3.燃气报警器未与排风扇连

接 的 ， 责 令 立 即 整 改 ；

4.无备用电源的，责令立即整

改。

《医疗和疾控机构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（2023 年版）》

当检测比空气轻的燃气时，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的水平距

离不得大于 8m，安装高度应距顶棚 0.3m 以内，且不得设在燃

具上方。当检测比空气重的燃气时，检测报警器与燃具或阀门

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 4m，安装高度距地面 0.3m 以内。

5 医用房屋建筑

1.是否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

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，有无

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

结构的情况；

2.房屋地基基础是否稳定、有

无出现明显不均匀沉降，或承

重构件存在明显损伤、裂缝或

变形，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

载能力的情况。

1.查阅相关资料；

2.实地勘察，查看有无私自改

建改装、私自改变房屋用途等

违法违规行为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1.对以上问题，责令立即改

正；

2.及时报告属地住建或综合

执法部门。

1.《危险房屋鉴定标准》

2.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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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排查事项名称 排查内容 排查方式 排查结果 处理措施 排查依据 备注

6 外包作业

1.是否将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

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

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

个人的；是否与承包单位、承

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

理协议，或者在承包合同、租

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；

2.是否对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

理，是否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；

3.发现安全问题，是否及时督

促承包单位、承租单位整改。

1.查看有关合同内容及单位资

质；

2.查看安全检查记录、问题整

改记录等。

□符合

□不符合

问题描述：

1.对以上问题，责令立即改

正；

2.对拒不整改及时报告属地

住建或综合执法部门。

《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规范》之外包作业“十项措施”（一）

严格资质条件。发包单位不得将外包项目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

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。严禁承包单位转借资质

和违法分包、转包。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发包单位应当与承

包单位依法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，明确双方安全管理

责任，或者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并严

格落实。（三）执行统一管理。发包单位应当依法将承包单位

及其项目部纳入本单位的安全管理。承包单位应当依法设置安

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，健全安全管理制度

和责任体系。


